苏州华宝化工有限公司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 项目基本情况
苏州华宝化工有限公司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北桥镇，占地面积约18720m2。2005年前为农田，2005年苏州华宝化工有限公司购买本地块建厂，于2007年开始投产，为工业用地，主要从事水性三聚氰胺甲醛树脂、水性尿素甲醛树脂、催化剂的生产，于2020年由于北桥街道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停产。2020年-2022年，地块租赁给立方砼业作为仓库使用。依据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苏州华宝化工有限公司委托江苏盖亚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了解当前地块土壤及地下水环境现状，确认企业生产运营期间是否对地块造成污染，并对后续土地开发利用给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2.第一阶段地块环境调查
2.1资料收集
根据地块历史资料收集并结合地块历史遥感影像图整理分析得知：2005年前为农田。2005年-2007年，华宝化工购买本地块，开始建厂，至2007年开始投产。2007年-2020年，地块为苏州华宝化工有限公司工业用地，主要从事水性三聚氰胺甲醛树脂、水性尿素甲醛树脂、催化剂的生产，于2020年停产。2020年-2022年，地块租赁给混凝土公司作为仓库使用。
2.2现场踏勘
2022年4月，地块四周设有围墙，地块内设备已拆除搬迁，地块内建筑物完好处于闲置状态，场地已出租给立方砼业使用，地块北部堆放有沙子。
2022年7月，场地已出租给立方砼业使用，地块北部堆放有沙子，原污水处理设施已废弃，两个车间已二次出租作为冲压车间和纸品仓库。
2.3人员访谈
通过人员访谈、资料查阅分析，收集到了地块内及周边的土地利用历史及建设活动，为了解地块内及周边潜在污染风险提供了基础。通过电话访谈对信息进行整理得知：地块内2005年前为农田，2005年苏州华宝化工有限公司购买本地块建厂（迁入前公司名为苏州齐翔化工有限公司），于2007年建成开始投产，主要从事水性三聚氰胺甲醛树脂、水性尿素甲醛树脂、催化剂的生产，生产运营期间华宝化工存续期间并未被列入重点行业企业调查监测名单，未发生过污染泄露等环境事故。华宝化工于2020年停产淘汰，后地块出租给立方砼业使用，用于沙土等堆场。
3.第二阶段地块环境调查
3.1快速检测
本次调查采用有机快速检测仪PID、便携式重金属分析仪XRF
进行现场快速检测，现场PID响应值均不高，重金属含量均在可接受水平。本次调查地块内每个土壤监测点位选择3个响应值较高的样品（每个点位共采集5个土壤样品）进行检测分析。
3.2布点采样
本项目采用专业判断布点法，共布设10个土壤采样点（含1个地块外对照点）和6个地下水采样点（含1个对照点）。土壤采样点位钻探深度为6m，每个点位送检样品为表层土样、地下水位线附近土样以及现场快速检测仪筛选响应值较高土样（取样最大深度为5.0m），共送检33个土壤样品（包括3个平行样）。地下水监测井点位为6m，共送检7个地下水样品（包括1个平行样）。
4. 检测结果
土壤样品各检测项测定值均不超过相应标准限值。
地下水样品各检测项测定值均不超过相应标准限值。
5.结论
[bookmark: _GoBack]经过调查，苏州华宝化工有限公司土壤样品检测项测定值均未超过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样品各检测项测定值均不超过相应标准限值，本项目地块环境满足第二类用地（工业用地）环境质量要求。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确定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不需要进行详细采样分析。对本项目地块环境质量分析、评估，具体结论如下：
（1） 土壤环境
土壤样品pH值在7.24~8.35之间，偏碱性；27种挥发性有机物（VOCs）均未检出；11种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均未检出；7种重金属和无机物（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中六价铬未检出，其余6种检出值均小于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石油烃（C10-C40）检出值小于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甲醛检出值小于河北省地方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13T5216-2020）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氰化物均未检出。根据分析评价结果，本地块土壤样品检测项浓度均未超过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2）地下水环境
地下水样品pH值、氯化物检出值均达到GB/T14848-2017Ⅳ类标准，MW1点位氨氮超过GB/T14848-2017Ⅳ类标准，其余点位氨氮达到GB/T14848-2017Ⅳ类标准；27种挥发性有机物（VOCs）基本项目均未检出；11种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基本项目均未检出；7种重金属和无机物（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中六价铬、镉和汞未检出，其余4种检出值均小于GB/T14848-2017Ⅳ类标准限值；石油烃（C10-C40）检出值未超过《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氰化物均未检出；甲醛检出值未超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综上，本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表明，苏州华宝化工有限公司块土壤样品各检测项测定值均不超过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样品各检测项测定值均不超过相应标准限值，土壤及地下水环境满足第二类用地（工业用地）要求；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确定的地块环境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不需要进行详细采样分析及风险评估。
